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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证

（2019 版）

植采证（ ）

申请单位、个人

核 发 依 据

采 集 目 的

采 集 地 点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地区（市） 县

乡（镇） 村 林班

物种中文名 学 名 保护级别 采集部位 采集数量

采集期限：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签发栏：

签发人：

年 月 日

（加盖发证机关公章）

查验纪录：

查验人：

年 月 日

（查验机关印章）

注：1.本证一式三联，第一联存根联，由发证机关存留；第二联采集凭证；第三联备案联，由采

集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查验后，报原批准机关备案。

2.核发依据填写批准机关及批准文件。

3.采集地点需注明至村或林班。

4.采集数量填写株数、枝数或重量（kg）。
5.查验纪录填写是否符合采集作业要求及采集数量。

6.本证禁止涂改、买卖、转让或重复使用，过期无效。


